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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入推行 

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意 见 

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苏通科技

产业园区管委会，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，市各委、办、局，市各

直属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

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32号）和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

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苏政办发〔2017〕124号）精

神，激发广大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与服务热情，提升农业特色产

业水平，培育发展农村新业态，为广大农民提供“触手可及”的

科技服务，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服务和技术保障，切实帮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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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依靠科技增收致富。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，大

力推进乡村振兴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，积极落实国家和省关于

科技创新和发展现代农业系列部署，牢固确立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

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。大力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，培养造就一

支懂农业、爱农村、爱农民的“三农”科技特派员工作队伍。构

建一批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与服务载体，鼓励科技特派员参与农

村科技服务超市建设，充分发挥现代农业优势，促进农村一二三

产业融合发展，为我市实现农业现代化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

有力支撑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通过建立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推进机制，鼓励科技特派员深

入农村开展科技服务、带动农民创业创新，逐步拓展科技特派员

服务领域。切实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，选派一批技术水平高、服

务能力强、实践经验丰富的科技特派员。到2020年底，全市科技

特派员队伍规模达到7000人，建设农村科技服务超市30家以上、

科技特派员工作站30家以上、“星创天地”15家以上，实现我市

涉农乡镇街道科技特派员服务全覆盖，科技特派员功能作用进一

步发挥，农业科技支撑能力、农民创业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，科

技特派员创新工作位于全省前列。 

三、重点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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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升农业科技服务能力。紧紧围绕科技特派员创新创

业服务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和现实需要，建设一批科技特派员产业

链，支持科技特派员在产业链各个环节开展创业服务。重点围绕

我市优质粮油、绿色果蔬、特色花木果品、生态畜禽、现代渔业、

特色茧丝绸等优势主导产业，整合科技资源，实施科技成果转化，

为科技服务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础。 

（二）构建新型现代农业服务体系。深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

改革和建设，依托农业龙头企业、科技特派员工作站、农技推广

机构、专业合作组织等农村科技创新及服务组织，开展农业应用

技术研究、技术培训、中介服务和市场引导。发挥科技特派员的

智力优势，促进科技特派员与农业示范推广基地紧密结合，面向

农村开展长期稳定的技术服务，形成联合开发、优势互补、利益

共享、风险共担的新型产业体系。 

（三）支持科技特派员创业活动。依托农业科技园区、科技

服务超市、星创天地等，加强科技特派员创业基地建设，完善创

业服务平台，降低创业门槛和风险，为科技特派员开展农村科技

创业营造专业化、便捷化的创业环境。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

发团队、地方农业技术推广团队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产品生

产基地紧密结合，分期分批建立科技特派员工作站，组建科技特

派员服务队和专家顾问团，创建农业产业联盟，实现技术、信息、

金融和产业联动发展。深入开展科技特派员镇长团、送科技下乡、

强农富民工程等多种形式的品牌活动，为科技特派员开展科技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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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提供广阔天地。 

（四）加快农村科技创新助推精准扶贫。坚持创新驱动与扶

贫开发相结合，以提升农业贫困地区科技服务能力为目标，推进

技术创新，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。着力抓好以国家农业科技园

区为重点的农业科技园区建设，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，搭建科技

服务创新平台，引导科技特派员入园服务。组织开展科技特派员

开展包村联户科技扶贫帮扶活动，通过科技培训、技术承包、技

术入股、示范推广等形式，加快脱贫致富。 

（五）推动农业科技服务信息化发展。立足南通农业科研推

广资源，结合我市优势特色产业，遴选推荐一批技术水平高、研

究领域专、服务能力强的科技特派员为农业科技服务云平台专

家。鼓励科技特派员围绕农村科技信息服务，大力推进“互联网

+现代农业”，重点在农业科技园区、科技服务超市，推动精确农

业、智能农业建设，引导经营主体加快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传

统农业，切实为广大农户提供“精准、及时、全天候、顾问式”

的线上农业技术服务，推动农业转型升级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由市科技局牵头、市财政局、市

人社局、市农委、市教育局等部门参加的市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

工作协调小组（以下简称协调小组），负责统筹协调，结合实际

制定本地区推动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和开展科技服务的政策措

施，推动科技特派员工作持续深入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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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大支持力度。发挥各级财政资金引导作用，强化农

业科技社会化服务奖补等各类科技计划对科技特派员工作的集

成支持。加大对科技特派员工作的经费投入，为科技特派员开展

农业科技园区、科技服务超市、农业示范推广基地、农业科技型

企业、农业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创新创业服务提供有力支持。

鼓励高校、科研院所等成果完成单位通过许可、转让等方式支持

科技特派员带科技成果到农村创业。经备案的国家、省、市级“星

创天地”享受资金、政策支持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特派员

创新创业的信贷支持力度。 

（三）落实扶持政策。依据相关规定科技，特派员在派出期

间，保留原职级和岗位，职称晋升等与派出单位在职人员同等对

待，并把科技特派员的工作业绩，作为评聘和晋升专业技术职务

（职称）的重要依据。科技特派员优先享有参加专家评选、职称

评聘、岗位晋升等权利，期满后，可以根据科技特派员本人意愿

选择辞职创业或回原单位工作。结合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、

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，动员金融机构、社会组织、

行业协会、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为大学生科技特派员

创业提供支持，完善人事、劳动保障代理等服务，符合规定的要

及时纳入社会保险。 

（四）营造良好环境。建立科技特派员动态管理和监测机制，

完善科技特派员统计报告制度。充分发挥市级主流媒体和新媒体

的舆论引导作用，大力宣传科技特派员在农村科技创新创业中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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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的显著成效，扩大影响，凝聚共识，营造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科

技特派员工作的良好舆论氛围，鼓励更多的人员、企业、机构踊

跃参与科技特派员农村创新创业活动。对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

技特派员及团队、科技特派员派出单位以及相关组织管理机构

等，依据相关规定予以表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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